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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5 年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预算和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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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概况

一、部门职责

锦州市妇婴医院始建于 1951 年 3 月，历经 74 年的发展,已成

为辽西地区集医疗、保健、科研、教学、康复为一体的妇、产、

儿及生殖医学专科医院。医院拥有妇、产、儿科等 42 个临床科室，

有多个国家、省、市级培训基地和临床医学重点专科。

医院建筑面积四万平方米,编制床位 572 张,拥有在职职工

949 人,其中博士、硕士研究生 135 人，高级卫生技术人员 210 名，

28 名医务人员获国家、省、市级著名、杰出医师称号。近年来,

医院先后被授予：全国百家优秀爱婴医院、全国“三八”红旗集

体、全国医院后勤管理创新先进单位、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

进集体、巾帼文明岗等 98 项国家、省级荣誉称号。现有国家、省、

市级各类培训基地和救治中心 18 个。

医院重视女性医疗保健，不断提升与女性相关的亚专科建设,

已形成盆底、内分泌等多个特色亚专科，拥有更年期、内分泌等

特色门诊，设有辽西地区专业性强、诊疗规范、规模较大的盆底

诊治中心;针对孕产妇已形成完善的孕前、孕期、产前、产中、产

后一体化服务，拥有危重孕产妇救治、双胎妊娠等亚专科及产前

诊断、高危妊娠、双胎妊娠、围产期营养、遗传咨询等专科门诊，

配备具有优美环境、先进设备的家庭化产房;儿童医院是辽西地区

综合性的儿童医疗保健机构，拥有小儿外科、小儿呼吸科、小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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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化神经科、小儿泌尿血液科、NICU、PICU、儿童综合发展中心

等多个拳头科室，及小儿中医、皮肤科、耳鼻喉科、口腔科、眼

科等专科门诊;生殖医学分院开展 IVF/ICSI—胚胎移植等辅助生

殖技术，以此为基础，开展系列围绕生殖医学为主要发展方向的

一系列衍生技术；乳腺科形成了辐射辽西的专科优势;计划生育科

开展无痛术式、无痛上取环、术后关爱，是 PAC 示范医院;中医治

疗覆盖妇、产、儿科，特别是中医保胎技术远近闻名。

2021 年，与锦州市妇幼保健计划服务中心合并,成立锦州市妇

幼保健院。至此,医院在婚前、孕前、孕期保健及计划生育,新生

儿筛查，儿童听力、口腔保健,儿童生长发育、营养监测、智力测

试等方面更具诊疗和保健实力。

医院门诊、医技和住院病房功能分区合理、科学,就医环境舒

适,标识系统清晰、完备。拥有百余台(件)的大型检测、诊断、治

疗仪器设备，为医疗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。

院党委遵循“围绕中心抓党建,抓好党建促发展”的指导方

针,将党建同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业务工作同安排、同部署,

融入医院管理各环节,为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,提高医疗服务质

量,加快健康锦州建设，推动医院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。

医院专注打造品牌文化，从精神文化、行为文化、制度文化、

环境文化等方面，引领职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,

树立“弘德善医、仁爱平等、坚守忘我”的医院核心价值观，倡

导“建有温度的医院,做有温度的医者”人文服务理念，增强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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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动,承担公立医院社

会责任，传递妇婴温暖，打造良好社会形象。

未来,全体妇婴人将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凝心聚力、戮力前

行，用心描绘“健康妇婴”发展蓝图。以强大的医疗团队、先进

的技术设备、全新的服务理念、完备的诊疗项目、温馨优美的环

境，为辽西妇女儿童倾情奉献!

二、机构设置情况

党委办公室、院部办公室、人事教育科、医务科、护理部、

科教科、妇幼保健部、感染控制办公室、疾病预防控制科、财务

科、绩效办公室、审计监察办公室、随访办公室、行风建设办公

室、安全保卫科、信息工程科、医学装备科、招标采购办公室、

总务科、医疗保险办公室、工会、团委、妇科、产科、儿科、生

殖分院、儿童综合发展中心、体检中心、中心实验室、遗传室、

超声科、放射线科、电诊科、病理科、药剂科、麻醉科等。



6

第二部分 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2025 年部

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综合预算收支指标情况

（一）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，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

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。收入预算 31637 万元，其

中：

1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054.55 万元；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；

3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 万元；

4.财政管理专户资金收入 0 万元；

5.单位资金收入 30582.45 万元，包括事业收入 30582.45 万

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，附属单位

上缴收入 0 万元，其他收入 0 万元；

6.上年结转 0 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 31637 万元，其中：

1.基本支出 31637 万元；

2.项目支出 0 万元；

在支出预算中，政府采购支出 0 万元；政府购买服务支出 0

万元；纳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特定目标类和其他运转类项目共 0 个，

涉及资金 0 万元。

收支预算较上年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：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
幼保健院）2025 年度收入总计 31637 万元，支出总计 31637 万
元。与 2024 年预算相比，收入、支出总计各增加 4267 万元，增
加 16%。主要原因：医疗收支正常增减。



7

二、单位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
2025 年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单位运行经费预算

17074.52 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水费、电费、取暖费、公务

用车运行维护费。

三、政府采购情况

2025 年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0

万元，具体为：无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
2025 年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财政拨款预算安排的
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 1.62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其中：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 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主要原因：无因

公出国；

2.公务接待费 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主要原因：无公务接待

任务；

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.62 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

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主要原因：无公务用车购置。公务用车运行

费 1.62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，主要原因：车辆无增减变动。

五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

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2025 年年初预算时点，办公

用房、车辆等大宗资产占用情况：1. 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

院）办公用房 39599.97 平方米，价值 12781 万元。 2. 锦州市妇

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共有车辆 9 辆，其中：应急保障用车 0 辆、

机要通信车 0 辆、其他用车 9 辆。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

2025 年年初预算安排房产、车辆等大宗资产购置情况：无。

六、预算绩效目标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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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预算管理要求，锦州市妇婴医院（妇幼保健院）2025 年

应编制部门（单位）整体绩效目标共 1 个，实际编制部门（单位）

整体绩效目标共 1 个，编制部门（单位）整体绩效目标覆盖率（实

际编制绩效目标的数量/应编制绩效目标的数量）为 100%。2025

年应编制绩效目标的特定目标类和其他运转类项目共 0 个，实际

编制绩效目标的特定目标类和其他运转类项目共 0 个，涉及资金 0

万元。

七、其他必须说明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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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

1.一般公共预算: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,安排用于保

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

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2.基本支出: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

生的支出,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。

3.项目支出: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

的支出。

4.单位运行经费:是指单位的公用经费,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

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护费、专用材料及一

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

业管理费、办公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
5.“三公”经费：指用财政拨款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(境)费、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,因公出国(境)费反映

单位公务出国(境)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

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;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

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(含车辆购置税)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

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;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为执行

公务或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合理开支的接待费用。

6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行政运行（项）：反

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的基本支出。

7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项）：

反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未单独设置项

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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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事业运行（项）：反

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，不包括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

的事业单位）后勤服务中心、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。

9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财政事务（款）其他财政事务支出（项）：

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支出。

10.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归口管

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（项）：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（包

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开支的离退休经费。

11.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。

12.上级补助收入：指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

政性补助收入。

13.事业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

得的收入。

14.经营收入：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

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

15.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：指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照规定

上缴的收入。

16.其他收入：指除上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 “上级补助收

入”、“事业收入”、“经营收入”、“附属单位上缴收入”等

以外的收入。

17.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：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“财政拨

款收入”、“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”、“上级补助收入”、

“事业收入”、“经营收入”、“附属单位上缴收入”、“其他

收入”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情况下，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

金（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、用于弥补以后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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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收支差额的基金）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。

18.上年结转和结余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、结转到本年按有

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。

19.上缴上级支出：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规

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。

20.经营支出：指事业单位在专业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

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。

21.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：指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入之外的

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。

22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政府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（款）

行政运行（项）：反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

位）的基本支出。

23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政府办公厅（室）及相关机构事务（款）

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项）：反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

的事业单位）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。

24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组织事务（款）其他组织事务支出（项）：

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门的事务支出。

25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信访事务（款）其他信访事务支出（项）：

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信访事务支出。

26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（类）民政管理事务（款）基层政权

建设和社区治理（项）：反映开展城乡社区治理、城乡社区服务

（乡村便民服务）、村（居）民自治、村（居）务公开、乡镇（街

道）服务能力建设等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的支出。

27.社会保障和就业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（款）事业单

位离退休（项）：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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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卫生健康支出（类）计划生育事务（款）计划生育服务（项）：

反映计划生育服务支出。

29.城乡社区支出（类）城乡社区公共设施（款）小城镇基础

设施建设（项）：反映用于小城镇路、气、水、电等基础建设方

面的支出。

30.城乡社区支出（类）城乡社区环境卫生（款）城乡社区环

境卫生（项）：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、垃圾清运与处理、公厕

建设与维护、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。

31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业农村（款）事业运行（项）：反映

用于农业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，事业单位设施、系统运行于资产维

护等方面的支出。

32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村综合改革（款）对村民委员会和村

党支部的补助（项）：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，不包括行政单

位（含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后勤服务中心等附属事业单

位的支出。

33.农林水支出（类）农村综合改革（款）农村综合改革示范

试点补助（项）：反映各级财政对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、新型

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补助支出。

34.交通运输支出（类）公路水路运输（款）公路建设（项）：

反映新建公路支出，公路改建支出，特大型桥梁建设支出，公路

客货运（场）建设支出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